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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被罚迁怒员工
因扣工资员工离职

章雯莉说， 她2012年3月9日
入职后， 公司安排她担任教学部
总监职务。 2013年2月8日签订劳
动合同时， 用人单位是公司的前
身即北京市某模特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 2018年2月7日， 她又与公
司签订第二份劳动合同。 公司向
她颁发的股权激励确认证书载
明 ， 其入职时间为2012年3月 9
日 ， 该证书落款加盖有公司公
章。

然而， 公司不承认她的入职
时间 ， 称其成立的时间是 2015
年， 此前不存在用工。 公司虽认
可第二份劳动合同上公章的真实
性， 但不认可该合同中的工资标
准。 公司不认可股权激励确认证
书的真实性， 但认可落款处公章
的真实性。 公司辩称， 该证书只
是为了计算股权激励的期限， 不
能证明章雯莉的工龄， 更不能证
明双方于2012年建立劳动关系。

公司称其扣除章雯莉的工
资， 原因是2019年7月21日学校
发生一起学生课堂闹事事件。 此
事发生后， 教育主管部门责令学
校停业整顿。 在此期间， 教学业
务停业整改， 大部分学员退学退
费， 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因章雯莉在这起事件中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 公司决定扣发其同
年7、 8月份的工资。

章雯莉说， 因连续4个月拖
欠工资， 她于2019年11月1日向
公司邮寄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书。 公司不认可章雯莉的主张，
称2019年11月已经安排章雯莉开
始正常工作， 不同意她离职。

员工依法解除合同
公司应付经济补偿

章雯莉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后， 仲裁裁决支持了她的申请。
公司不服该裁决， 向一审法院提
起诉讼。

庭审中， 章雯莉称其月工资
标准为15800元 ， 公司未支付其
2019年7月1日至 10月 31日的工
资。为此，她提交2018年2月7日劳
动合同， 合同书第七条显示：“公
司每月15日以货币形式支付上个
月工资， 月工资为15800元。” 公
司虽对该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真实
性予以认可， 但不认可合同中的
工资标准。

公司承认未支付章雯莉2019
年7月至10月的工资， 但主张章
雯莉的月工资标准为 12500元 。
因章雯莉存在违纪行为， 给公司
造成经济损失， 故决定暂不支付
工资。 因公司于2019年9月至10
月停业整改， 根据合同约定其只
需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的70%支
付生活费即可。 由于扣除社会保
险和公积金费用后没有剩余， 公
司还要多为章雯莉垫付部分费
用。

为此 ， 公司提交其保存的
2018年2月7日劳动合同书、 工资
明细清单、 全日制班学生投诉录
音文字整理稿、 7月21日学生课
堂闹事事件说明等证明其主张。
章雯莉不认可公司提交的劳动合
同书真实性及证明目的， 称公司
将合同中间的页码换掉了， 但她
认可落款处签字是本人所签。

章雯莉认可工资明细清单的
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全
日制班学生投诉录音文字整理
稿、7月21日学生课堂闹事事件说
明的真实性，她均不认可，并称其
并非直接责任人， 且赔偿单上已
经记录了处理结果并已经处理完
毕。此外，学校教学部分虽然停业
整改， 但在停业期间她仍然正常
工作，公司不应扣发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作为用
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本案中，
公司虽不认可章雯莉提交劳动合
同的真实性， 但未就其公司保留
的合同与章雯莉保留的合同工资
标准不一致作出合理解释， 故采
信章雯莉所称月工资标准15800
元的主张。

双方均认可公司未支付章雯
莉相应期间的工资， 公司虽主张
因章雯莉严重违纪扣除其工资，
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
权扣除章雯莉2019年7月、 8月的
工资。 公司虽主张2019年9月至
10月停业整顿， 应当按照最低工
资的70%发放生活费， 但公司并
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期间章雯莉
未出勤处于待岗状态。 因此， 对
公司要求不支付工资的诉讼请
求，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章雯莉以公司未及时足额发
放工资为由解除劳动关系， 符合
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的法
定情形。 对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
年限， 章雯莉提交的股权激励确
认证书显示其入职时间为2012年
3月9日， 并加盖有公司的公章。
公司虽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但认
可公章的真实性， 且公司未举证
予以反驳， 故自2012年3月9日起
计算章雯莉的工作年限 。 经核
算，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付章雯
莉4个月工资63200元、 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126400元， 两项合
计189600元。

合同证书加盖公章
可以证明案件事实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称原审法院关于章雯莉工资标
准及工资支付的事实认定错误。
双方提交的劳动合同中的工资标
准不同， 一审法院应结合工资构
成、 实际发放金额、 停业整改期
间工资发放标准等情况， 确认实
际应发的工资金额。 章雯莉的工
资由基础工资、 绩效工资两部分

构成， 基础工资占80%， 绩效工
资占20%， 其工作不合格时公司
有权不予发放绩效工资。 在劳动
合同履行期间， 因章雯莉的原因
导致发生重大教学事故并停业整
顿 ， 停业整顿期间未安排她上
课， 公司依法无需支付2019年7
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 ，
且有权按照最低工资70%的标准
支付生活费。

二审期间， 公司提交录音、
事件情况说明、 停业损失统计等
证据， 证明章雯莉在工作期间多
次出现违规违纪情况， 且发生部
门员工殴打学生恶性事件， 给公
司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其
行为导致公司停产停业进行整
顿， 公司有权不发放工资， 且有
权不发工资只发生活费。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系章雯莉的工资标准及经济
补偿金的计算年限。 关于工资标
准， 章雯莉提交的加盖公司公章
的劳动合同载明其工资标准为每
月15800元， 公司虽否认该工资
标准， 但认可合同上加盖公章的
真实性， 在该公司未提交充分、
有效证据证明其关于章雯莉工资
标准的情况下， 一审法院认定章
雯莉工资标准为每月 15800元 ，
并无不当。

公司以章雯莉存在严重违纪
为由扣除章雯莉工资， 并主张要
求按照最低工资的70%发放生活
费， 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
实其诉请， 一审法院根据章雯莉
提供劳动时间及工资标准核算的
工资差额， 并无不当。

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
限， 章雯莉提交的股权激励确认
证书显示其入职时间并加盖有公
司公章， 现公司否定章雯莉入职
时间， 但并未提交充分反证， 故
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章雯莉的入职
时间并计算经济补偿金， 于法有
据， 应予维持。 综上， 二审法院
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员工主动辞职获赔经济补偿金 石金涛于2010年10月1日
入职某酒业公司，双方签订过
两次书面劳动合同。 其中，第
二次续签的劳动合同期限为
2014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
1日。 2019年12月25日，公司向
石金涛出具《终止劳动合同通
知书》， 石金涛则向公司提出
双方应当续签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被公司拒绝后，石金涛在
《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接收回
执》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并于
2019年12月26日办理工作交
接。2020年8月初，石金涛向所
在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

经审理，仲裁机构于2020
年9月27日作出裁决书，裁决：
1、 酒业公司支付石金涛经济
补偿金39660.41元；2、驳回石
金涛其他仲裁请求。石金涛不
服该裁决， 诉至一审法院，请
求判令酒业公司按照月工资
53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0700
元。

一审法院庭审时，酒业公
司答辩称，双方劳动合同到期
后，公司向石金涛出具《终止
劳动合同通知书》时，其随即
在通知书上签字确认可，此后
又办理了工作交接手续。这些
行为，应当视为石金涛同意解
除劳动关系，双方构成协商一
致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石金
涛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
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双方
已经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公司没有证据证明
石金涛存在 《劳动合同法》第
39条和第40条第1项、第2项规
定的情形。 在此情况下，石金
涛向公司主张续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公司不能拒绝。
相应地，公司于2019年12月25
日向石金涛出具《终止劳动合
同通知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石金涛有权要求公司支
付经济赔偿。 据此，一审法院
判决公司给付石金涛违法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经 济 赔 偿 金
100700元。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提起上诉。 2021年12月14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

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
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
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
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
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
第87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87条规
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
依照本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
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
付赔偿金。

本案中，石金涛与公司第
二次签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到期后，公司提出不再续签
劳动合同时，石金涛当即提出
应当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但被公司拒绝，该拒绝行
为属于违法。至于石金涛此后
在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上签
字、交接工作，并不能成为他
日后主张合法权益的障碍。

杨学友 检察官

员工同意终止合同
仍可要求经济赔偿

近日， 读者周梓玉向本报咨
询说， 前些日子， 她首次驾车上
了高速公路。 因车辆较多且速度
较快， 为避免发生事故， 她决定
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 在行车道
上以每小时低于40公里的速度低
速行驶。 岂料， 刚开出50公里，
一辆快速行驶的面包车与她的车
追尾碰撞。 此次事故造成面包车
报废、 车主李某及车上2名乘客
当场死亡。 交警部门认定， 她与
李某对事故的发生负同等责任。
近日， 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对她判
处刑罚。

她想知道： 为什么开车慢也
会构成犯罪？

法律分析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周梓

玉确实构成交通肇事罪。
《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

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
大事故， 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
公 私 财 产 遭 受 重 大 损 失 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
他 特 别 恶劣情节的 ， 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逃逸致
人死亡的 ，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

与之对应， 交通肇事罪是指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 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 致人重伤、 死亡或
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
为。 也就是说， 构成交通肇事罪
的核心在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
规， 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有重大
的财产损失。 而周梓玉的行为恰
恰具备该罪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78条第1款规定：“高速
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 ，
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
里， 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
公里。” 而其以每小时低于40公
里的速度行驶当属违法。

另一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2
条规定：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一) 死亡一人或者
重伤三人以上， 负事故全部或者
主要责任的； (二) 死亡三人以
上 ， 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 (三 )
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
损失 ， 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
任， 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
以上的。” 本案中， 周梓玉的违
法行为已经造成3人当场死亡 ，
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同等责任，
依据本规定第2项规定应当受到
刑事制裁。

颜东岳 法官

在高速公路上“开慢车”肇事为何构成犯罪？

公司被罚后迁怒员工扣发并拖欠工资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16条规定，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
偿经济损失。 经济损失的赔偿， 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 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 若扣除后的剩余
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 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章雯莉 （化名） 主管的学校教研室被责令停业整顿后， 公司诿过于她，
全额扣发了她两个月的工资。

章雯莉认为， 公司不仅不应当追责于她， 而且扣发工资的方式也违反上述法律规定。 于是， 她以公司无故克扣工资且未发放另外
两个月工资为由，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第2项规定主动提出辞职， 同时要求公司向她补发4个月的工资、 支付8个月的离职经济
补偿， 两项共计189600元， 相当于她正常工作12个月工资总额。

公司既不承认自身存在过错， 也不认可章雯莉的工龄及工资标准。 法院审理认为， 公司虽主张章雯莉严重违纪却不能证明其有权
扣除工资， 虽称停业整顿但不能证明章雯莉处于待岗状态， 因此应当补发相应期间的工资， 且应支付离职经济补偿金。 12月14日， 法
院终审判决支持章雯莉的诉讼请求。


